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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：勞動市場的「變形」與「偽裝」 
近二十年以來，由於勞動市場的規制鬆綁（即勞動力規

範的彈性化），以致傳統以不定期契約、單一雇主為典型僱用

關係模式的勞動契約有所轉變，並逐漸釋放出以定期性、部

分工時以及派遣性等所謂「非典型」僱用模式之勞動契約。

但是，此一「非典型」僱用的勞動型態，由於成長的速度驚

人，似早已在全球勞動市場逐漸與過去「典型」的勞動型態

並駕齊驅，並成為勞務市場的供給主力。然而，在全球各地

社會的勞動市場，這些被認為是非典型的勞動關係之所以成

長快速，主要原因還是來自該「非典型」之勞動型態對於雇

主之事業（人事）經營上具有強烈的經濟性誘因。具體而

言，此誘因之產生乃是導因於雇主在一定的程度上可免除其

對典型勞動契約之勞工於法律上所應負之雇主責任；因為多

數的勞動法令的適用對象乃是典型勞動契約的受雇者。但同

時，也因為勞工就業型態的多元化發展，對於如何進一步規

範非典型勞動關係，亦成為當前全球各區域社會的重要勞動

政策之一。然必須特別說明的是，雖然從勞動關係的本質─

尤其是勞務給付的對價結果─來看，顯然難以直接認定「非

典型」的勞動型態就一定是不利於勞工，但從經營者（成

本）的角度來看，至少在短期的效益考量上，採用非典型的

僱用應該是相對地有利於降低僱用單位成本。 
不過，上述之非典型僱用的經營策略─亦即如何迴避典

型僱用模式，並非是在當前「非典型」的時代才被「發現」，

而是早在傳統的僱用契約時代，即透過「去僱用關係化」（排

除僱用關係的法律適用）的方式而被加以運用。具體而言，

即勞資雙方雖具有實質之僱用關係，但雇主於契約締結上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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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以排除一般（正式、非定期性）之僱用模式，而以非正式

僱用的勞動關係予以取代之，利用各種傳統民事法上非僱用

類型的勞務給付型態之契約，例如委任或承攬關係契約為

之，而使之得於人事經營管理上達到迴避雇主責任的效果。

然而，此種人事管理之運作，勞資雙方自容易產生對於該勞

務給付契約之法律本質為何之爭議。就此而言，無論是在理

論建構或者是司法實務之運作上，對於如何克服此種迴避雇

主責任的途徑，主要在於對所謂「從屬性」有無的判斷上。

進一步言之，如具從屬性之勞務給付者，即屬於僱用（或勞

動）關係性質之勞務契約，亦即適用勞基法上之相關勞工保

護規範，並使雇主必須負有勞動法令上所定之相關雇主責

任，包括雇主各種附隨性之義務；如不具有從屬性之勞務契

約者，則僅負委任契約之委任人或定作人之契約責任。 
然而，進入了「非典型」時代以後，對於如何迴避典型

僱用（責任）的人事管理模式已不再僅僅著眼於「勞動過

程」，而是延伸至「當事人（主體）關係之適用」，尤其是一

般我國所謂「勞動派遣」之人事運用制度。具體言之，透過

「勞動派遣」之人力運用，即使勞動過程具有從屬性，但因

為契約關係的當事人（形式僱用契約的雇主）並非實際上使

用․支配勞動力之人（勞務給付過程的實質雇主），反而使得

真正享有勞動力作用之成果與對勞動力具支配權力之人（實

質雇主）得免除法律上之實質雇主責任。 
無論是哪一個僱用模式的時代，針對上述各種勞動關係

的「變形」，因雇主責任之追究而產生的主要爭議問題乃在

於：實質支配性的勞動關係（勞務給付過程）中，就契約當

事人雙方的地位，其中屬於勞務供給的一方（即居於被支配

者地位之人）是不是「受雇者＝勞工」，以及，另一方，屬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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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支配者地位之人是不是「僱用人＝雇主」。基此，若再進

一步從勞動者保護的觀點來看，法的紛爭解決則是在於如何

明確且有效地「發現」此種變形的勞動關係是否有隱藏「偽

裝」之情形：亦即，實質上屬於「僱用（勞動）」關係的契

約，有無被偽裝成一種「委任」或「承攬」的契約關係，或

者是派遣契約的關係，進而造成勞動力受到實質支配的受雇

者無法以「勞工」的地位作為契約一方之當事人，使之無法

享有相關勞工保護法律之權利。 
就外國法制發展經驗，對於上述「偽裝」的拆除，向來

可循兩種途徑：一是從解釋論，另一是從立法論。從解釋論

之途徑者，在於確立僱用或勞動契約的範圍，期以透過對於

「從屬性」有無的判斷而認定「勞工」的身分所屬；而從立法

論之途徑者，則是確認不同身分勞工的要保護利益，而採取

相關立法保護措施。但是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，從立法政策

的勞工保護著眼，若相較於典型勞動關係的雇主責任，由於

雇主對於非典型身分（或非屬僱用關係）的勞工，按理其法

律上的保護責任通常較低，因此，即便有非典型勞工的特別

立法保護，於一般勞動市場上依然會有各種勞動關係被加以

「偽裝」的情形出現。舉例而言，例如一般非定期性之僱用勞

工被偽裝成「承攬人」、「受任人」、「部分工時勞工」或「計

件工」，甚至是派遣勞工（雖然臺灣目前沒有專門適用於勞動

派遣關係的法律），或者，在某些有派遣法制的國家（如日

本），雇主經常將派遣勞工偽裝成「承攬人」，藉以規避勞動

派遣法上對於派遣勞工的雇主義務。 
就目前臺灣勞動法制上對於勞動市場的規範而言，由於

沒有勞動派遣的立法，因此雇主使用派遣勞工並未有類似前

述日本勞動市場之現象─亦即將派遣勞工偽裝成承攬契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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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人─因為就臺灣市場之現行規範，以勞動派遣之人力運

用已能有效地達到規避勞動法令的規制目的。但相較而言，

反而是原屬僱用（勞動）契約的勞工，經常因企業將勞務外

包（委任或承攬契約），甚至直接將勞工的「雇主」更易為派

遣機構，而直接產生勞工身分轉換是否合法的問題。 
是以，底下本文將對臺灣勞動市場的各種勞務契約的偽

裝或變形加以分析，其中，特別是學說及（司法）實務對於

判斷「從屬性」有無之認定上所採取的判斷基準。本文主要

之研究途徑試以：首先乃先行檢討近年相關之實務判決，其

次，則就有關國內之主要學說加以介紹，最後，再引介日本

近年對於「勞工」概念的相關理論與實務判決發展趨勢。 

貳、近年判決發展的軌跡與檢討：勞動保護
的「非•法化」趨勢 

首先，從判決實務的爭議觀察，所爭執者如果是基於對

勞資關係身分的確認，通常存在一個前提性的問題意識：亦

即，「我是勞工嗎？」以及，「雇主是誰？」。前者，所引導的

權利指涉在於勞工身分的確認與勞動法令之適用，後者，則

在於勞動法令上之雇主義務的承擔主體；前者，主要的爭議

模式包括：僱用關係的「委任」或「承攬」偽裝（非僱用

化），後者，則主要在於僱用關係的「派遣」偽裝。 

一、受雇勞工身分的另類轉換：非僱用化 

（一） 委任型態之偽裝 

所謂「委任」者，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

約而言，其委任之目的乃在於一定事務之處理。故受任人之

給付勞務僅為手段，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，得在委任人所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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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，期以完成委

任之目的。而所謂「僱傭」者，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

之契約而言，其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，對於

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。一般而言，如屬民法上

之「僱傭」契約者，除有例外，否則得視為勞動法上之「勞

動契約」，故僱傭契約之受僱人即為勞動契約上所稱之勞工。

依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，「勞工」乃定義為「受

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」。 
然而，根據前述定義，雖然一般皆以「從屬性」作為判

斷依據，但究竟所謂「勞工」的具體內涵或性質為何，於我

國學說與實務界則未有一致的見解。就近年來法院實務案例

分析，包括以公司「經理」、「顧問」或「董事」為身分職稱

者是否該當於實質之勞工而生有不少爭議，其中尤其是有關

「經理」職務之爭執。 
我國法院對於僱傭與委任關係之區分，大部分皆以是否

有具有人格、經濟與組織從屬性作為審查之判斷方式。最高

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47 號判決曾明確指出：「一般學理上

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，具有下列特徵：（一）人格從屬

性，即受雇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，服從雇主權威，並有接受

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。（二）親自履行，不得使用代理人。（三）

經濟上從屬性，即受雇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

於他人，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。（四）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

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。勞動契約之特徵，即在

此『從屬性』。又，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，一般就勞動契約關

係之成立，均從寬認定，只要有部分從屬性，即應成立。足

見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，非僅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，只

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勞動性格，縱有承攬之性質，亦應屬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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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契約。」（類似之案例，例如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

1 號判決、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224 號裁定、臺灣高

等法院 101 年度勞上易字第 16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

度勞上字第 125 號判決等）。 
此外，亦有認為僱傭與委任關係兩者之區別應以契約的

實質關係來判斷，認為「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，仍應從寬認

定係屬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」（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

上字第 160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勞上字第 17 號判

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勞上字第 72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

100 年度勞上更（一）字第 4 號判決）。 
又，亦有自程序面加以判斷，即得依是否根據公司法之

任用程序而作認定；如係依公司法所委任者，自與事業單位

之間具委任性質之契約關係，而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，反

之，如非依公司法所委任，僅係受雇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，

因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之勞工定義，即有勞動

基準法之適用（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勞上字第 72 號判決）。 

（二） 承攬型態之偽裝 

最高法院曾於 89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決指出：「按勞

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，係指當事人之一方，在從屬於

他方之關係下，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，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

契約。而承攬，係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

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。前者，當事人之意

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；其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，應依照雇

主之指示，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，即受僱人有一定雇主；且

受僱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，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。後

者，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；其承攬人只須於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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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，既無特定之雇主，與

定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，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

同之承攬契約。故二者並不相同。」 
此一判決影響日後下級法院之判決可謂深遠，例如臺灣

高等法院 96 年度勞上更（二）字第 1 號判決即援引前述判決

並進一步認為，僱傭契約與承攬契約兩者性質並不相同，於

解釋當事人之契約，應「綜觀全文，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

推求，並斟酌立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，以為判

斷之標準，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致失立約當事人之真

意。」 
另，於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重勞上更（一）字第 2 號判

決
1
中，法官亦認為即使「船舶領航、繫泊等引水工作屬承攬

契約之性質」，然「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

指揮監督之關係，勞動契約非僅限於僱傭契約，關於勞務給

付之契約，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，縱兼具有承攬，亦應

屬勞動契約」，據此而承認本件勞工應有勞基法之適用。因此

認本件勞工就算與雇主簽立「承攬契約書」，兩造間仍屬僱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此一判決乃上訴人甲、乙分別自 65 年 10 月 6 日與 67 年 10 月 24 日起由

被上訴人約聘擔任繫泊船長，分別至 89 年 5 月 31 日與同年 10 月 31 日退

休為止。然起初雙方並無簽訂書面契約，直至 75 年起始有訂立書面之

「約聘人員工作契約書」來明定上訴人工作內容與薪資。上訴人於退休時

認為經常性給付除固定薪資外，應包含「繫泊津貼」在內，然被上訴人於

給付退休金時未將繫泊津貼計入平均工資，致其退休金短少，遂提起本件

訴訟。 
 最高法院認為「僱傭以單純供給勞務為目的，提供勞務者，須服從僱用人

之指揮，而具有從屬性。承攬則以完成一定之工作為目的，承攬人在工作

進行中具有獨立性。」因此，認為臺灣高等法院所指「船舶領航、繫泊等

引水工作部分」，屬於承攬契約之性質，而執行其餘部分之工作，則屬僱

傭契約之性質，係「顯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」，因此發還更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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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，而非承攬關係（相同判斷基準之判決包括：臺灣高等

法院 96 年度勞上易字第 91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重

勞上字第 7 號判決、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301 號判

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勞上易字第 34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

法院 93 年度勞上易字第 53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勞

上更（一）字第 4 號判決）。 
爾後，大部分法院除了依據前述判斷基準外，法院再以

「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，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，均從寬

認定，只要有部分從屬性，即應成立」，作為勞動契約之判斷

基準（相同判斷基準之判決：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勞上易

字第 100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勞上易字第 146 號判

決） 
最後，臺灣高等法院於 96 年度勞上字第 7 號判決，再度

總結從屬性之判斷基準；認為勞動從屬性之涵義，應具有下

列三種從屬之性質或內涵：「（1）、人格上從屬性，此乃勞動

者自行決定之自由權的一種壓抑，在相當期間內，對自己之

作息時間不能自行支配，亦不能自行決定提供勞動力之場

所、設備，或任意聘用助手，而勞務給付內容之詳細情節亦

非自始確定，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

定，而係由勞務受領者決定之，其重要特徵在於指示命令

權，例如：勞動者須服從工作規則，而僱主享有懲戒權等。

（2）、經濟上從屬性，此係指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經濟組織

與生產結構之內，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，而係從

屬於他人，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，故受僱人無須自負盈

虧，但也不能用指揮性、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於自己所從

事工作加以影響，此乃從屬性之最重要意涵。（3）、組織上從

屬性，在現代企業組織型態之下，勞動者與雇主訂立勞動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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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時，其勞務之提供大多非獨自提供即能達成勞動契約之目

的，雇主要求之勞動力，必須編入其生產組織內遵循一定生

產秩序始能成為有用之勞動力，因此擁有勞動力之勞動者，

也將依據企業組織編制，安排其職務成為企業從業人員之

一，同時與其他同為從業人員之勞動者，共同成為有機的組

織，此即為組織上從屬性。」（相同判斷基準之判決：臺灣高

等法院 94 年度勞上易字第 84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

勞上字第 38 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勞上易字第 39 號

判決）。 
但應特別注意者，對於有「承攬」之偽裝（即是否該當

於實質之僱用）的判斷，除了以上基準外，亦有特別提出以

下之不同認定基準。 
具體而言，例如，臺灣高等法院判決 98 年度重上字第

551 號判決指出：「從民法之角度區分承攬與僱傭基本上差

異，應綜合觀察契約當事人約定之內容，及勞務給付之過程

等事實判斷之。……以報酬金額計算方法之約定，難以推論

雇主支付之報酬非針對勞務之成果，而係勞動力本身之對

價，因此……尚難僅以報酬之約定方式，遽予推論被上訴人

與戊○○間拆除工作契約之屬性為僱傭關係。」此一判決相

當程度的否認或降低「經濟從屬性」之要素。 
以及，依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勞上易字第 70 號判決

2
指

出，雖然勞動契約是否屬於僱傭契約，「應綜合觀察勞動者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本案例之事實概要乃上訴人甲於 89 年 2 月 5 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安泰人

壽股份有限公司事招攬保險外勤業務。後上訴人嗣因急性下背痛合併脊椎

狹窄症及椎間盤突出症住院治療，96 年 3 月 29 日出院時仍需休養 6 個

月。然被上訴認於 96 年 5 月 17 日已上訴人績效不佳、不能勝任工作為

由，終止兩造間契約。上訴人請求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。但二審法院認本

件應為承攬關係。 




